
哈阿财发 〔⒛21)43号

倒豸毪螳用眢鲜 琐出衢旬通知

局内有关科室:

年初以来,我局各科室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

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 ,

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财政支持
“三农

”工作优先位置,推动财

政扶持政策有序调整,确保工作从脱贫攻坚向全面乡村振兴平稳

衔接过渡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、哈尔滨

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

决策部署,现就进一步做好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(以 下简称衔接资金 )使用管理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进一步加强资金使用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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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要准确把握政策。过渡期内,在坚持财政支持政策总体稳

定的基础上,我局相关科室认真学习衔接资金管理办法,通过线

上、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接受省财政厅业务培训和政策解读,并落

实相关工作要求。各街道、乡镇财政所、相关科室要切实提高政

治站位,认真学习领会,准确把握政策内容,切实抓好有关要求

的贯彻落实。二要加快预算执行。各科室要在确保财政资金安全

的前提下,优化资金拨付流程,及时将资金分解下达到责任部门

或项目主体,督促各对口行业主管部门落实支出责任。各科室要

及时监控资金拨付和支出进度,建立催办制度,定期报告部门资

金支出进度,通过发催办函,约谈等方式、督促各部门加快项目

建设进度,加快资金支付进度。三要落实监管责任。各科室要按

照职能分工,指导对口行业主管部门加强资金监管。各科室要协

同、联动、齐抓共管,督促落实资金使用部门主体责任,加强对

衔接资金的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,严肃财经纪律,严 肃处理违规

违纪问题。

二、继续做好监控平台应用相关工作。

按照财政部有关工作部署,为继续发挥好原财政扶贫资金动

态监控平台 (以下简称监控平台)作用,加强衔接资金等脱贫攻

坚期纳入监控平台的资金使用管理,请各科室及时关注监控平台,

在收到资金后,及时监控平台做好资金数据录入等工作。各科室

在督促各行业部门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的基础上,将资

金支出数据及时关联导入监控平台。要确保定期登录监控平台,

加强资金使用跟踪督促,及时处理预警信`息
,发挥好监控平台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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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,促进提升资金使用成效。

三、继续做好资金项目公开公示相关工作。

衔接资金等要继续按照脱贫攻坚期内关于公开公示的相关要

求执行。全面推行公开公示制度,资金政策文件、管理制度、资

金分配结果等信 `急及时向社会公开,参照省财政厅门户网站公开

方式,结合本地实际完善公示内容,确保公开公示工作有序开展。

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发布相关信息,广泛接受群

众和社会监督,提升社会和群众的参与度,确保资金在阳光下运

行。       }
四、继续做好项目资金绩效管理相关工作。

衔接资金要继续按照脱贫攻坚期内原财政专项挟贫资金绩效

管理相关要求执行。各科室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,

压实绩效主体责任,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,按规定

科学合理设定项目绩效目标,强化绩效监控、绩效评价,加强评

价结果应用,做好绩效信‘息公开,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。

各科室要积极落实工作责任,落细工作措施,在开展具体工作的

同时做好内业资料整理。各科室要将批复的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按

规定程序报送上级财政和乡村振兴部门备案。

如国家后续有新的调整要求,再随之调整完善。

哈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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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市阿城区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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